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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及科技基金  
 

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 
 

申請表格  

（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、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、             
院校中游研發計劃、夥伴研究計劃和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項目） 

 
一般須知  

 
1. 填寫本表格之前，請細閱《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申請表格填寫指南》(下

稱「《指南》」 )。  
 

2. 申請機構如欲申請超過一個項目，應就每個項目填寫一份表格。  
 

3. 請以中文或英文填寫本表格。  
 

4. 如本表格空位不足，請另加附件。歡迎提供其他有助申請的資料，例

如圖表、相片等。如有需要，創新科技署會要求主要申請機構出示證

明文件正本，以供查核。  
 

5. 表格內提供的所有資料將會用作處理申請及相關用途，例如項目監

察、統計分析等。如有需要，本署或會將該等資料向香港特別行政區

政府（下稱「政府」）其他政策局／部門或第三者披露。  
 

6. 計劃全年均接受申請。申請表格須以電子方式透過創新科技署基金

管理系統 (https:// itcfas.itf .gov.hk/)提交至創新及科技基金秘書處。  
 

7. 如本表格與上文第一段所述的《指南》，及政府與申請機構就獲批項

目所簽署的協議之間存在任何歧異，則以後者為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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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本表格分為下述各部分：  
 

A 部  申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 (基金 )項目  

B 部  申請機構  

C 部  製作原型／樣板或進行試用  

D 部  聲明  

 

 

項目名稱  
（中文）       

（英文）       

申請機構  
（中文）       

（英文）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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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原來的基金研發項目  

 

1. 項目名稱  (編號 )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 

2. 項目實際開支  (港元 )：        
 

3. 項目摘要 (包括所取得的成果，以及有關建議試用項目如何能增加實

踐化／商品化的機會 ) 

 

      

 

4. 項目統籌人  

 

姓名  (中文 )       

  (英文 )             

職銜         

電話        電郵        

 

A部 申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(基金)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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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業界贊助機構  (適用於平台項目 )  

 
公司名稱  (中文 )  

 (英文 )  

聯絡人姓名    

職銜    

地址    

   

電話   傳真   

電郵   

網址   

 

 

公司名稱  (中文 )  

 (英文 )  

聯絡人姓名    

職銜    

地址    

   

電話   傳真   

電郵   

網址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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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業界夥伴申請機構 (適用於合作項目 )  

 

公司名稱  (中文 )  

 (英文 )  

聯絡人姓名    

職銜    

地址    

   

電話   傳真   

電郵   

網址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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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申請機構  

 

 研發中心 ^ 

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 
  

 獲指定為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的香港應用

科技研究院  
  
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 
  
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 
  
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 
  

 

 

 

指定本地公營  

科研機構^  

 本地大學 *／根據《專上學院條例》 (第 320 章 )
註冊的自資本地學位頒授院校 (請註明 )：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 
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
  
 職業訓練局  
  
 製衣業訓練局  
  
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 
 

 

 

 
其他^  

 本地公司／機構 (請註明 )：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^ 請選取適用者 (在空格內加上「 √」號 )。  

* 包括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(下稱「教資會」 )資助的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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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部 申請機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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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申請獲指派的項目統籌人  

 

姓名  (中文 )       

  (英文 )             

職銜         

電話        電郵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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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協助進行試用的機構資料註  

 

機構名稱  (中文 )       

 (英文 )       

聯絡人姓名         

職銜         

地址         

   

電話        傳真        

電郵        

網址        

 

註：  使用原型／樣板及／或進行試用的範圍僅限於公營機構，包括政府各決

策局及部門、公共機構 (如房屋委員會、機場管理局等 )、非牟利行業商會、

慈善團體等。  

 
 請提供公營機構同意進行試用的授權支持信／同意書，內容包括試用範

圍、進行時間、所作的參與／支持及承諾提供用家意見。  

 
如該公營機構位於香港境外，亦請提供該機構的詳細資料，包括其制度

架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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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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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部 製作原型／樣板或進行試用 

I. 目的  

 

1. 理由及擬作的用途  

請大致說明會如何使用所製作的原型／樣板和進行試用，以及這些活

動如何能促進研發成果的實踐化／商品化，包括跟進試用的成果，及

／或如何為社會帶來更大的裨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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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處置原型／樣板  

請說明於項目完成後會如何處置為進行試用而製作的原型／樣板或購

買的機器設備。 (請參閱《指南》C.I部 )。  
 
如申請機構會在項目完成後兩年內保存或使用試用物品，請說明保存

或使用該等物品的方式、地點及目的。另請提供在項目完成後兩年內

保存和使用該等物品的理由，以及徵得參與公營機構同意的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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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預算  

 
1. 預計開支  

 
請列出製作原型／樣板和進行試用涉及的所有開支項目。按照一般規

定，有關開支的總和不得超過原來基金研發項目的實際項目開支的

50%（若項目由研發中心進行／統籌，資助上限可增至原來基金研發

項目的實際項目開支的100%）。  
 
 

項目  數量  單位成本  
(萬元 ) 

總計  
(萬元 ) 

 
(a) [製作原型 ]  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(b) [製作樣板 ]  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(c) [進行試用 ]  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(d) 核數費用  
 

             

 
(e) 行政開支 (如適用 )  
 

             

 
本項目所需撥款：  

 
      

 

 
本項目所需撥款佔  

原來研發項目的實際項目開支  
(以%表示 )：  

 

 
 

    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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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主要詳情  

 

1. 項目期限  
 

項目開始日期： 

(日／月／年) 

   /    /      

項目完成日期： 

(日／月／年) 

   /    /      

 

 

2. 項目時間表  

請載述擬進行的試用在項目期限內，達到主要階段目標及取得預期成果的時間表。 

日期 

(日／月／年) 
主要階段目標 預期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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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選取適用者 (在圓圈內加上「 √」號 )：  
 

  製作原型  (請填寫 A 部 ) 
  
  製作樣板  (請填寫 B 部 ) 
  
  進行試用  (請填寫 C 部 )  

 

A. 製作原型  

 

原型簡介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擬製作的原型數目：        

製作期限：  (開始日期 ) (完成日期 ) 

製作原型的理由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涉及的成本 (港元 )：        

原型成本的分項數字及理由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採購來源及詳情：
註        

其他相關資料：        

       
註：  請提供報價／價格資料 (如適用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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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製作樣板  

 

樣板簡介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擬製作的樣板數目：        

製作期限：  (開始日期 ) (完成日期 ) 

製作樣板的理由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涉及的成本 (港元 )：        

樣板成本的分項數字及理由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採購來源及詳情：
註        

       

其他相關資料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 
註：  請提供報價／價格資料 (如適用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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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進行試用  

 

協助進行試用的機構：        

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進行試用的期限：  (開始日期 ) (完成日期 ) 

進行試用的目的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預期成果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涉及的成本 (港元 )：        

試用成本的分項數字及理由：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協助進行試用的機構的  

聯絡人／職銜：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其他相關資料：        

       
註：  請提供授權支持信／同意書 (如適用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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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進行試用的地點  

請詳細列明進行試用的地點 (測試地點 )。  

 公營機構名稱／測試地點  佔所需資助的百分比註  

本地   
 
 
 
 

 

香港境外   
 
 
 
 

 

 
 

註：  為了在國際上建立信譽，我們容許在香港境外有關經濟體系的公營機構

進行試用。所涉開支 (即在香港境外進行試用涉及的開支及所使用的有

關原型／樣板的製作開支 )，不得超過創新科技署根據試用計劃項目所

批撥款的 50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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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  

 

我／我們證明本表格提供的一切資料均屬真實、完整及準確。如有任何資

料在日後被發現屬失實、不完整或不準確，創新科技署保留權利撤銷任何

已批核的申請、撤回核准撥款、要求本機構／公司向政府退還任何已發放

的款項，以及就個案提出法律訴訟。  
 
我／我們同意，政府可使用及／或向相關各方披露本表格提供的資料以作

處理申請，作研究調查，以及如申請成功，作項目監察，以履行與項目有

關的權利及權力和作其他相關用途。  
 
我／我們同意，創新科技署對本申請書內所述的擬製作的原型／樣板和進

行試用項目概不負責。我／我們將確保項目範圍屬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涵

蓋範疇，且項目的推行符合《指南》的相關規定。  
 
我／我們聲明及承諾，申請機構在進行相關項目時，必須全面遵守所有適

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例（包括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

國家安全法》）、規例和附例。  
 

申請機構  

代表申請機構的獲授權簽署   

 

- 印章  - 

姓名        
 

職銜        
 

電話        
 

申請機構名稱        
 

日期        
  

申請機構印章  

 
    

D 部  聲明 


